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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政策 

 

 

目的  
 
.  本文件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委員就小販政策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街頭販賣在香港有悠久歷史。雖然街頭販賣為基層人士

提供就業機會，而且普羅市民亦可買到較廉價的物品，但街頭

販賣亦會引致環境衞生、噪音及阻塞公眾通道等問題。政府當

局表示，其就街頭販賣採用的政策，是妥善規管持牌小販的販

賣活動，並就非法擺賣採取執法行動。前巿政局自 1970年代初

起，在一般情況下已不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而已簽發的各類

小販牌照的繼承和轉讓亦有嚴格限制，目的是藉自然淘汰逐步

減少小販數目。  
 
2002年的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  
 
3.  由於 "大牌檔 "和流動小販較容易造成環境衞生、噪音滋

擾及公眾通道阻塞等問題，故此，政府當局在 2002年推出為期

5年的自願交回小販牌照計劃，鼓勵 "大牌檔 "持牌人和流動小販

自願交回牌照，換取一筆過的特惠金，或以較優惠的租金經營

公眾街巿／熟食中心的空置檔位，又或轉型為 (非熟食類 )固定攤

位小販。適用於 "大牌檔 "的計劃已於 2007年 11月30日結束，共有

37名 "大牌檔 "小販自願交回牌照。適用於流動小販的計劃則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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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三度延期至 2010年 12月 31日，原因是政府當局就小販發

牌政策所進行的檢討可能會影響流動小販牌照日後的運作。鑒

於事務委員會對年長的流動小販牌照持有人生計的關注，政府

當局在 2010年 11月決定將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下領取特

惠金的方案及優先挑選空置固定攤位的方案作出 後一次延

期，把該兩個方案延長兩年至 2012年 12月 31日，而選租公眾街

市空置檔位的方案則如期於 2010年 12月 31日終止。  
 
2008年的小販發牌政策檢討  
 
4.  因應社會有意見認為小販行業富有傳統特色，因此應予

保留及活化，政府當局於 2008年檢討小販發牌政策。在進行檢

討及經諮詢事務委員會、區議會、小販組織及相關持份者後，

政府當局決定在附加條件下，重新簽發有限數目的小販牌照。  
 
2011年及 2012年的取消或暫時吊銷小販牌照建議  
 
5.  花園街的排檔分別於 2010年 12月及 2011年 11月發生兩

宗嚴重火災，其中第二宗火災造成多人傷亡。在 2011年 11月的

火警發生後，政府當局已推行一籃子的措施，以改善小販固定

攤檔的管理，目的是減低對鄰近居民構成的火警風險。食物環

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亦已針對花園街的違規情況及全港所

有其他小販區加強執法。為打擊有檔販屢遭檢控但仍繼續肆意

違規的情況，政府當局亦就取消小販牌照制度的建議於 2011年
12月至 2012年 3月期間進行公眾諮詢。  
 
6.  建議的取消小販牌照制度遭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區議會

及小販組織的強烈反對。考慮到所收集的意見，政府當局在

2012年 6月修改原先建議的取消小販牌照制度，改為引入新的停

牌制度，懲處一再違規的小販。在建議的停牌制度下，持牌小

販如在 3個月內 6次違反《小販規例》 (第 132AI章 )有關火警風險

的規定而被定罪，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下稱 "食環署署長 ")可考

慮暫時吊銷其小販牌照。倘若該持牌小販其後再度在 3個月內

6次違反任何相關的小販規例，停牌日數會遞增，以收更大的阻

嚇作用。若持牌人干犯任何嚴重違規事項，包括分租攤檔、非

法駁取電源及為取得牌照而作虛假聲明，食環署署長亦可考慮

立即取消其小販牌照。若有關持牌人不滿食環署署長的決定，

當局亦提供上訴機制。停牌制度已自 2012年 11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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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  
 
7.  為減低街頭小販擺賣活動 在排檔區所構成的火警風

險，政府當局於 2012年 9月 3日宣布將會推行一項為期 5年，為在

43個排檔區經營的小販而設的資助計劃 (下稱 "資助計劃 ")。資助

計劃旨在為排檔區內的小販提供財政資助，以改善小販攤檔的

防火效能及設計，以及把攤檔遷離大廈樓梯口或緊急車輛通

道。此外，資助計劃亦會為自願交回小販牌照提供一筆過的特

惠金 (下稱 "自願交回牌照安排 ")，以幫助加快騰出攤檔空位，

方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8.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8年至 2013年期間的多次會議上討

論與小販政策有關的問題，並在 5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1年 6月 28日與人力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

會議，討論在小販政策下創造就業機會的事宜。委員進行的商

議工作和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  
 
小販政策  
 
9.  委員對於政府當局未有為小販行業的日後發展提供藍

圖表示失望。他們認為，小販行業是香港的街頭文化，而小販

區是草根階層得以謀生及消費者可購買價格相宜貨品的地方。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制訂長期的小販政策，以促進小販行業的發

展。亦有委員建議當局應設立小販發展基金，為小販提供協助

及發展小販行業。  
 
10.  政府當局表示，為發展及鼓勵小販行業，除把小販牌照

費訂定於低水平外，政府當局近年已重新簽發流動小販 (冰凍甜

點 )牌照及新的擦鞋匠小販牌照，以保留特別及具傳統特色的小

販擺賣活動。至於 43個小販區及其他地點的日後發展，政府當

局的首要考慮是排檔的消防安全，並會特別注意那些有較高火

警風險的小販區。在中長期而言，視乎是否有可用地方、居民

是否支持及公眾安全的考慮，政府當局會研究有關增加小販牌

照數目及檔位面積的問題。  
 
11.  委員普遍認為，設立露天市集可以促進經濟活動的發展

及在社區創造就業機會。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將現有的露天市集

(如天水圍的市集 )正規化，並成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負責制訂

全面的長遠小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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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當局表示，對於在各區的適當地點設置露天市集的

構思，當局一直持開放態度。由於街頭擺賣或會引起環境衞生

及其他滋擾問題，政府當局認為有關露天市集的建議應由區內

人士提出，並取得區內居民及相關區議會的普遍支持。如設置

露天市集的倡議者能物色得合適地點，並獲該區支持和符合有

關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的要求，相關決策局及部門 (包括食物及

衞生局、食環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會樂意提供協助。  

重新簽發小販牌照  

13.  委員獲告知，如有空置固定小販攤位，登記助手及公眾

人士將有同等申請機會，並以抽籤方式決定選擇攤位位置的先

後次序。政府當局認為，這會確保空置檔位會以公平公開的方

式編配。委員並不接受政府當局的意見。他們認為固定攤位小

販牌照應獲准由登記助手轉讓或繼承；而流動小販牌照的繼承

及轉讓亦應與固定攤位小販牌照一致。事務委員會於 2010年 1月
12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將街上固定檔位空

置位置優先安排予登記助手抽籤。委員其後獲告知，政府當局

計劃讓具從事小販行業經驗的現職登記助手申請優先選擇 70%
的空置固定小販攤位。  

14.  部分委員建議，當局應考慮對先前用作經營大牌檔的空

置攤位簽發新的固定攤位 (熟食或小食 )小販牌照及優先向前大

牌檔持牌人或經營者簽發該等牌照。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樂於

考慮區議會就重新使用已關閉的大排檔用地提出的建議。不

過，政府當局認為優先向前大牌檔持牌人或經營者簽發小販牌

照，有違公平原則，特別是若他們已根據自願退還牌照計劃退

還牌照，以換取一筆過的特惠金。  

15.  在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另行簽發 30個新的流動小販 (冰凍

甜點 )牌照後，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進一步增加這類牌照的數

目，因為在惡劣的經濟氣候下，低技術人士難以覓得工作。亦

有委員建議當局應簽發更多新的流動小販 (流動車 )牌照 (俗稱

"雪糕車 ")。考慮到委員的意見及區議會的支持後，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政府當局已簽發 60個新牌照。不過，委員獲告知，

政府當局並無計劃增發流動小販 (流動車 )牌照。政府當局認為，

雪糕車往往會停泊在人多車多的地點，而且在營業時長時間開

動引擎，會對空氣質素帶來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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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行動  
 
16.  部分委員關注到流動小販面對的經營困難，特別是食環

署往往在未有作出通知下轉換小販黑點的地點。這些委員認

為，當局應減少小販黑點的數目，而食環署應考慮到經濟不景，

對小販採取的執法行動較為寬鬆。政府當局表示，一些地點被

視為不適宜進行擺賣活動，而當局在採取檢控行動前不會提出

警告。儘管如此，為加強透明度，政府當局已向區議會提供該

等地點的清單，並自 2007年 4月起在食環署的辦事處及網站上公

布該等資料。該清單亦提供予小販商會。  
 
17.  委員指出，不同食環署人員的執法準則各有不同，有時  
候在同日不同時間也會有所差異，他們對於當局就小販違規活

動的執法標準表示關注。委員認為《小販規例》已過時，擔憂

就執法行動作出的決定通常取決於前線人員的判斷。他們促請

政府當局就《小販規例》，以及食環署人員的執法行動進行檢

討。  
 
18.  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已定期與小販商會溝通，並在其

每天的巡查中告知小販其執法準則。就每個小販區成立的小販

管理諮詢委員會亦會加強食環署人員與攤檔小販之間的溝通。

為回應委員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在 2012年 3月初致函所有持牌

人，申明食環署的重點檢控事項及闡述對持牌小販攤檔的要求。 
 
19.  委員認同團體的意見，認為小販有需要聘用助手替他們

經營攤檔，特別是年邁的固定攤位小販。政府當局解釋，固定

攤位小販可聘請助手協助他們經營業務。若牌照持有人基於合

理原因而不在場 (例如在用膳期間 )，登記助手便獲准經營該檔

位。若持牌人經常不在場或長期不在檔位，或經常轉換助手，

當局或會懷疑有分租檔位的情況，有關情況屬嚴重的違規事項。 
 
資助計劃  
 
20.  雖然部分委員支持為 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的小販在重

建或搬遷攤檔時提供財政資助的資助計劃，但部分其他委員懷

疑當局推出資助計劃的真正動機。他們認為，資助計劃並非純

粹為加強消防安全，而是要減少小販的數目及取締小販行業。  
 
21.  政府當局強調，當局並無任何取締小販行業或減少小販

數目的政策。自願交回牌照安排的目的，是幫助加快騰出攤檔

空位，方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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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分委員認為，除在 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經營的持牌小

販外，自願交回牌照安排亦應適用於所有小販。部分其他委員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把特惠金的金額由 12萬元提高至 20萬元，理

由是小販在向政府交回其小販牌照後，便會永遠喪失生計。  
 
23.  政府當局表示，自願交回牌照安排的目的，是為幫助加

快騰出空間，方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由於小販街市

的小販檔位或流動小販並無如那些固定攤檔小販般構成同樣的

火警風險，他們並不是自願交回牌照安排的首要涵蓋對象。至

於在不久前才選擇加入小販行業，並在 2010年或 2011年獲發小

販牌照的 141名小販，政府當局認為沒有充分理據容許他們為申

領特惠金而向政府交回牌照。政府當局進而表示，當局已就特

惠金的水平諮詢業界。由於現時的交回牌照安排屬自願性質，

小販可自由選擇是否向政府交回其小販牌照以換取一筆過的

特惠金。  
 
 
近期發展 

 
24.  財務委員會在 2013年 3月 15日的會議上批准開立一筆為

數 2億 3,000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展開為 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的

持牌小販推行為期 5年的資助計劃。政府當局表示，資助計劃將

於 2013年夏季推出。食環署已就各排檔區的具體搬遷建議開展

地區諮詢，並安排向相關區議會介紹資助計劃的細節。食環署

亦會發信予 43個排檔區內的所有持牌小販，告知他們資助計劃

的細節及邀請他們提交申請。  
 
 
相關文件 

 
25.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6月 17日  



附錄 

 
小販政策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2月 1日 * 
 

CB(2)375/08-09(01)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2月 10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044/08-09(01) 
CB(2)1044/08-09(02) 
CB(2)1044/08-09(03)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 3月 10日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044/08-09(01) 
CB(2)1044/08-09(02) 
CB(2)1044/08-09(03)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4月14日  
(項目V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686/10-11(01)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9年7月14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1月12日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622/09-10(01)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11月9日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12月14日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6月28日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434/10-11(01) 
CB(2)2434/10-11(02)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cb2-37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0902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0902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210cb2-104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210cb2-104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210cb2-1044-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0903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0903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210cb2-104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210cb2-104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210cb2-1044-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0904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0904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414cb2-68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0907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0907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001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001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cb2-62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011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011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012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012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10628j.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mp20110628.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mp0628cb2-2434-1-c-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mp0628cb2-2434-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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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112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112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202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202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204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2041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papers/fe0411cb2-199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206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201206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seh/agenda/fe201302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0-translate-c.pdf

